




第五条 规划设计费用及付款方式

5.1 本合同的规划设计费总额为人民币 (大写)

第六条 双方责

壹拾捌万元整

(¥180000.00元)。

5.2本合同签定后，甲方将根据乙方提供的设计进度支付相应的进度款。 乙

方需向甲方开具等额含税发票；乙方提交的相关规划设计最终成果经专家评审通

过并经县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设计费用 。

5.3因乙方原因导致规划设计成果未通过评审或规划部门审议，乙方应无条

件修改直至通过专家评审和规划部门审议；

5.4若乙方提交最终成果后拒绝修改或者没有能力按照甲方的要求修改，导

致乙方的最终成果无法使用，甲方认为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合同解除后按照乙方的实际投入量与按阶段支付金额中较低者进行结算。

任

6.1甲方责任

6.1.1甲方按合同内容， 在规定时间内协助乙方收集规划设计需要的资料及

文件，并对甲方直接提供的资料及文件的完整性、 正确性及时限性负责。 由于甲

方原因，造成规划设计所需资料不齐、不准、错误或收集困难时，经甲方确认后，

乙方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交付规划设计成果时间相应顺延，但甲方对此不承担

违约或赔偿责任。

6. 1.2甲方变更规划设计项目、 规模、 条件、 深度、 因提交的资料错误及所

提交资料做较大修改，以致造成乙方规划设计工作返工时(累计修改工作量超过

原定工作量的10%),双方除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或另订合同)、 重新明确

有关条款外，甲方应按乙方所耗工作量按比例或协商后向乙方支付规划设计费 。

6.1.3在合同履行期间，如因甲方原因造成本合同终止或解除的，甲方应根

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据实结算乙方的规划设计费， 如因乙方原因造成本

合同中止或解除的，乙 方应向甲方赔偿所有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 律师费、 鉴定费等)。

6.1.4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暂停工作的，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并明确

暂停时间周期，同时甲方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据实结算乙方的规划

设计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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